
苏 州 市 香 山 帮 营 造 协 会

苏香山帮协〔2021〕2 号

关于收取 2021 年度会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了更好地服务行业，服务广大会员，经研究决定，从现在开始

收缴 2021 年度会费。本年度会费标准按照香山帮营造协会第三届四

次理事会讨论通过的标准收取（详见苏香山帮协〔2018〕17 号文件）。

请各会员单位对照各自级别，将会费汇至协会账户：

收款单位：苏州市香山帮营造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苏州阊胥路支行

账 号：1102020609000571350

注：1，请在汇款时务必注明“香山帮营造协会会费”字样，协会收到会费后，财务人

员将根据汇款单位台头开具会费专用收据（发票），一周以内以挂号信形式寄至汇款单位联

系人处，如有其它要求，请来电来函说明。

2，凡年度内不能按时缴纳会费的单位和个人将不得参与协会开展的各项活动，也

不能利用协会的各种平台发布各类信息。

协会联系人：陈玉明 电话：13706207756（也可以此号添加微信联系）

地 址：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灵山路 505 号南二楼 205 室苏州市香山帮营造协会秘书处

邮编：215164

苏州市香山帮营造协会

2021 年 1月 28 日



附一：苏香山帮协〔2018〕17 号文件

苏 州 市 香 山 帮 营 造 协 会

苏香山帮协〔2018〕17 号

关于调整苏州市香山帮营造协会

各会员单位会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经协会理事会协商确定，从 2019 年起香山帮营造协会会费作如

下调整：

会长单位会费为 6 万元/年；

常务副会长单位会费为 3 万元/年；

副会长单位会费为 2万元/年

理事单位单位会费为 1万元/年

会员单位会费为 2 千元/年

特此通知，请各会员单位根据具体职务按时全额缴纳会费，如不

能按时缴纳会费的单位，将不能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苏州市香山帮营造协会

2019 年 1月 5日


